
河南工程学院关于开展微专业建设与申报的通知

各学院：

为主动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需求，深化本科教育教

学改革，加快推进学科专业间交叉融合，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和多样化需求，依

据《河南工程学院全日制本科学生微专业实施细则（试行）》（河工院教〔2023〕

136号），学校决定开展微专业建设与申报工作。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基本要求

微专业旨在学校现有本科专业目录外，立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围绕某一

特定学术领域、研究方向或核心素养，通过灵活而系统的新型培养模式，应全面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遵循高等教育教学规律和人才

成长规律，符合学校本科人才培养定位，纳入学校的教学管理体系，需遵循学校

本科教学的相关管理规定。微专业由学校组织专家审议备案后，各二级学院组织

申报和实施建设。

二、建设与申报

（一）微专业由各学院为责任主体，负责制定培养方案、完善课程体系、

优化师资队伍等具体建设工作；

（二）微专业教学团队由所在学院牵头组建，需充分统筹校内外高水平师

资力量，鼓励跨学院、与企业合作建设相关课程；

（三）微专业课程负责人对每门课程建设、实施、考核以及学分认定负责；

（四）学校 2026年拟建设 5-10个微专业，每个学院限申报 1个；

（五）微专业建设原则上应为“双千”计划急需紧缺专业；

（六）微专业建设的基本条件

1.依托学校学科专业优势与特色，鼓励学科交叉，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需要，培养目标清晰，师资结构合理，管理体系稳定，与校外企事业、科

研院所具有密切合作，具有强烈开设微专业意愿；



2.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教学大纲等教学文件齐备、管理制度健全。人才

培养方案制定科学合理，专业培养目标明确，课程执行大纲详实，课程体系能够

支撑培养目标，所含课程符合学科发展趋势和学科交叉融合需要；

3.微专业总学分原则要求不低于 12学分，共设置 5门左右课程；

4.微专业负责人原则须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熟悉本专业发展方向，

长期承担本科教学任务，教学和学术水平高，主动开展教学改革与模式创新，具

有较强的教学管理经验；

5.学院和参与单位能为微专业的建设与实施，提供政策支持、经费保证、

教学场所、实验设备、专业教师等全方位保障。

（三）微专业申报程序

1.学校统一发布微专业申报通知，开设学院根据通知要求组织申报；

2.学校组织专家组对申报的微专业进行评审，对评审结果予以公示；

3.公示无异议后，开展招生和培养工作。

三、运行与管理

（一）学生报名与选拔

各微专业所在学院自主确定招生人数、招收对象、学生遴选办法等，报教

务处审核通过后执行。微专业所在学院每学年末向教务处提交微专业招生计划，

由教务处统一发布报名通知，各微专业责任学院负责宣传、选拔等。

（二）微专业学生教学管理

1.学生自愿报名，可在入学后第二学期开始提出修读申请，经微专业开设

学院选拔，确定学生录取名单后报教务处备案。原则上超过 20人即可开班，单

独编班开展教学管理；

2.学生申请获批后，按通知要求到相关学院办理报道手续，缴费后进行选

课。依据上级主管部门文件要求，微专业按学分收费；

3.修读微专业的学生不再单独设置学号，使用原学号修读；



4.修读微专业课程不能代替所在专业课程，微专业课程成绩不纳入平均学

分绩点计算；学生在修读微专业过程中，主修专业与微专业存在学分相同、内容

相近课程，取得主修专业课程学分后，可以免修相应的微专业课程。免修课程的

总学分累计不得超过微专业培养方案要求总学分的 20%；

5.微专业课程成绩单由各学院审核发放；

6.修读微专业的学生须参加该微专业的所有课程学习和考核，成绩不合格

者可参照相关管理办法进行重修；学生如有特殊情况未能在规定时间修完微专业

总学分，可申请课程重修；

7.修读微专业的学生须在毕业前完成微专业修读，如毕业前仍未达到微专

业培养计划要求，不再颁发微专业证书，已修读课程按公共选修课处理；

8.学生在修读微专业的过程中，因违纪受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

看处分者，终止其微专业修读资格，已修读课程按选修课记载；

9.因故终止微专业学习的学生，需向微专业所在学院提出书面申请，经开

设学院审批同意后正式退出微专业的学习。

四、材料提交

学院组织微专业项目填写《河南工程学院微专业申请书》（附件），经学

院审核并签署推荐意见后于 4月 27日前将纸质版申请书 3份报送教务处 904，

电子版申请书发送至 gcxyjyk@163.com。

联系人：杨益龙 联系电话：62508526

教务处（评估督导处）

2026年 4月 20日


